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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摩：目迪格尔 冯 牟 希马尔 

议種壞目 8

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(续 * ) 

( a ) 总务委员会的报告r

( b ) 附属桃梅特设委员会的挪告

1 . 主席：秘书长关丁•在第十五届会议议裡中议 

程项 il 15中列入一个附加分项的要求，载于文件A/
35/24^1。

2 . 根据此建议，以下分项将列入议程项目 il5:

" ( c ) 选举国际法院两名法官：

" ( - ) 因理査德，巴克斯特法官去世所 

遗空缺 Î
" ( 二） 因萨拉赫，迪 纳 ，塔拉齐法官逝 

世所遗空缺。"

我可以认为大会赞成此建议吗？

会议决定如上（第35/402号决定）。

议程顷目 Î02

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：秘书 

长的报告 

第六委员会的报告(A/35/615)

议程项自 105

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 

力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

第六委员会的报告(A/35/623)

议程萌目 107

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三屆会议 

工作报告

第六養员会飽报告(A/35/627>

谈程顶自 29

起草一项反对招錄、使用、资助和洲练 

雇« 军的国画际公约：秘书长的报告 

第六委员会的报告(A/35/655)

3 . 汉供先生（德意志民主共和W ) :
报告员：我束幸池 |;，1^：̂^介绍^^/\ ^ 厂; ï i ^ u m  

m  的报告〔j/35 /e J5 , A /：i5/623,
A/，'3S-/'827 和 A/'S，5,/6 5.5'X

4 . 在讨论议程项目102时，我想提请大会注意 

第六委员会报告〔乂/35/6i5〕第 7 段 ，其中载有该委员 

会建议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。

5. 按照委员会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该决议草案 

的说法，大会将要求秘书长重申，请各^^员阿和有关 

的政府间组织不迟 f  1981年 6 月 30 I J提 或 补 充 最  

新的它们对燈客人类和T•及 安 今 治 汰 >7，: 'i i的 见 和  

看法，尤其要 |'4他通报它们对今后 '4>'议此项11时将遵 

循的程序的意见，其中包括将此项目提交国际法委员 

会的建议。关 f 这一点，人们可以回顾；大会举先一 

项决议已经请各会员国和有关的国际政府间 :m织提交 

它们关于国际法委员会于195 4年草拟的危害人类和平 

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意见与看法。

6 . 按照第六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的说法，大 

会将进一 ^̂ 要̂求秘书长，根据各么员P I和☆ '乂的 fKl际 

政府间组织提交的答复和辩论期间对本议程项0 所做 

的发言，起草一份分析性文件，以便进一步审议此项 

目 „还要求秘书长起草一份将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 

议的报苦，弁 且 X 会将决定把题为 " 位;!?人炎和平及 

安全治罪法草案"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六雇会议临时议 

程，弁给予优先的和尽可能充分的审议。

7 . 我现在想提一下该决议草案的一项规定，其 

中大会要重# 其信念， 即拟订一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



全洽罪法可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，从而促进和 

执行宪章中提出的宗旨和原则。

8 . 因此，我想真诚地希望，大会将以协商一致 

方式通过第六委员会推荐的决议草案。

9 . 现在谈谈议程项目105 , 各国代表团不妨讨 

论第六委员会在其报告〔乂/35/623〕第 12段中建议的 

决议草案。大会在该决议草案中，考虑到加强在国际 

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没有完全履 

行大会策32/150、33/96和34/13号决议所交给它的任 

务，将决走，特 别 委 员 会 应 继 _续进行其工作， 目标 

为尽早草拟一项关于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及和平 

解决争端的世界条约或委员会认为遗当的其他建议。"

1 0 . 人 l ï 也 将 要 求 特 别 会 彻 底 审 议 、并适 

当考虑到挺交给它的所有提案，以确保顺利完成委员 

会的任务„大会还将请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 

会议提交一份有关其工作的报告，并将决定把题为 

" 加ÜM在 系 上 不 使 川 武 力 则 的 效 力 特 别 委 员  

会的报告 " 的项目列入该届会议临时议程。

11. É t从大会通过1976年 n 月8日第31/9号决 

议 ，请 《•会员0 进一步审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

盟提义n<j {y, 11<1际乂系上不使川武力的世界条约草案以 

及 其 他 提 以 来 ，这是大会第四次讨论加强在国 

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的问题。这样，大会 

就在始終-•贯 地 jR  f il, 必需普遍而有效地实行该原 

贝I J , 以 及 联 必 ;/J努 力 给 协 助 。在火会 I I前审议 

的 这 份 决 议 >1，，搏次体现出给予这种协助的承诺。

12. W 别力 l à 么的报A 第 9 段载存该委员会通 

过 决 议 的 u n 不 ,ïifti喻地及达了联合国会员国 

要求特别友h i会继续进^^这项工，作和尽早顺利完成它 

所面临的这项任务的十分强烈的愿望。

1 3 . 现在谈谈议程项目107, 我荣幸地向大会说 

明，在详细讨论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报告之 

后 ，觅六要M 么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文件A/35/627 

中的决议草案一和二。

1 4 . 通过决议草案一，大 会 将 除 其 他 事 项 外 ： 

Cl申其坚 Iff, 国际贸易法遂渐协调和统一以减少或消

除国际贸易流动的法律障碍，特别是影瞬发展中国家

的那些障碍，将大大Yi'助 T• 所 叔 国 家 公 正 和  

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进行 l ' ï遍经济合作和消除旧际贸易 

方面的歧视，从 而 促进 全 人 类 的 幸 福 ；将进一步强 

调 , 在协调園际贸息法的规则时必须顾及不同的社会 

和法律制麼 ; 并将述议，联合N 闻 fc;贸易法委员会应继 

续进行其工作方案内所列各项专题的工作。

15. 通过题为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 

贝IJ"的决议草案二，大会将建议，在国际商业关系上产 

生争端而当事各方寻求通过调解以友好解决争端时使 

用这些规则。

1 6 . 我希望，大会将同第六垂货会一祥，以办 

商一致总见通过这两项决议案。

17. 我想谈谈  î f ï A ^ l â  会 X i r  议 |,1项 1129 

的报告〔乂/35/655〕，报告 Ili 9 段中的决议莱由该委  

员会以协商一致盘见通过。在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1 

段中，大 会 将 决 定 设 立 一 个 起 草 一 反 对 招 募 、使 

用、资助和训练厢佣卞的叫 1̂ ;公约1特没委1/1̂ ^。Æ 决 

议草案执行部分 ÎÎ5 2 段巾，将 要 求 大 各 区 域  

集 团 主 席 进 行 适 协 商 后 ，在公平地区域分配和代表 

世界上主要法系的基础上，任命特设委货 l ï 的成员。

1 8 . 设立 --‘个新的附K 机构—— 设瑟W 2：, Î Î  

合大会 1980年 1 0月 2 0 日第 35/ 5 ■Q，决 议 1 (  a )段 

的要求。我认为，没有必强调第六委员会所做井也 

将由大会做出的这项决定的重要性。决议 i',ï絮提及

并因此强调" 关 于 雇 佣 的 H 际法规则的逐步发展和 

编纂大有助于宪草‘宗 B 和原则的执行。"

19. 我荣幸地建议大会通过这项决议草案。

遵照议事■规则第六十六条的规定，决定不讨论第 

六委员会的报告。

2 0 . 主席：各代表团关于第六委员会各项建议 

的立场已在委员会里做了明确的阐述，并反映在有关 

的正式记录中，

2 1 . 我想提醒各位成员，大会在第 34/401号决 

定中同意

•如果一个主要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审议同一



决议草築，各代表团应尽可能只解释投襄一次，

即在委员会，或是在全体会议，但该代表团在全

体会议的投票与其在委员会的投票有所不同时，

不在此限。 "

我还想提醒各位成员，根据第34/401号决定，糖释投 

票不应超过 10分钟，并旦各代表团都应在各自的席 

位上发言》

22. 我们将首先审议第六委员会关于议極项目 

29的报告〔4 /3 5 /6 5 5 X大会现在将就报告第 9 段中 

所推荐的决议草案作出一项决定。第五委员会关于该 

决 议 所 涉 î r 政 费 M 题的报 I V . 载 r 文件A/ 
35/680。第五委员会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了该决议草 

案。我可以认为大会通过了这项决议草案吗？

决议草案通过（第35/48号决议

2 3 . 生摩：在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

2段中，大会请大会主席同各区域集团主席进行适当协 

商后，在公平地域分配和代表世界上主要法系的基础 

上任命起草一项反对招暮、使用、资助和训练雇佣军 

的 国 公 约 特 设 委 iTî会 的 成 我 希 望 ，我将能够在 

今 年 1 2 月 1 6日或之前做出这一任命。

2 4 . 下面，我们讨论第六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 

102的报 IV〔乂/35/615X大会现在将就该报告第 7 段 

中翅议的決 i m 髮做出一壤决Æ 。该委负会以协商一 

致方式通过了决议草案。我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 

通过决议草案吗？

决议草案通过（第 S5/49号决议）。

2 5 . 主廣： 大会现在将审议第六委员会关于议 

程项目105的报告〔乂/35/623X

26.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前解释投票的代表发

言 .

2 7 . 巴列塔先生（阿尔巴尼亚）：阿尔巴尼亚代表 

团10月27日在第六委员会的发言中，提出了它对在国 

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问题以及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 

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的看 

法 。自大会第三十雇会议以来，年年对此问题进行讨 

论 ；然而，不使用武力原则不但没有得到旭强* 反而

進到甚至更加想暴和频繁的侵組。光其是帝国主义超 

级大国，为达到其目的，比以往吏加频繁地使用武 

力，阿尔巴尼蓝代表团认为，帝国主义超级大国、尤 

其是商个趙级大国和第些其他反动国家在不使用武力 

原则方面进行的盡惑人心的宣传，不仅与尊重此項原 

则和加强其在国际关系上的效力毫无益处，相反，却 

成为掩饰其劣迹的一道烟幕。我们依然确信，必须胆 

止帝国主义耍弄花招，拿不使 jli武力11；(则，特別委M 

会的工作和缔结一项公约的想法来进行赌博。

2 8 . 阿 尔 Ci尼 亚 代 衷 闭 想 次 ;

国家为推动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正 f i :进 真 诚 的 穷 力 ， 

然而该委於会的丄作未取得 te何震质f t 钻果， ttiD 

认为，由于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参与该委员会的工作， 

委员会的活动受到严重影响。

2 9 . 最后，我们想强调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人们 

不应期望关于缔结一项国际公约的讨论将会产也任何 

令人满意的结果。出于这些原因，阿尔巴尼亚代表困 

想申明，它不会支持继续完成特别委员会的任务，或 

支持第六委员会所通过，并在其报告第12段中所建议 

的决议草案。因此，阿尔已尼亚代表R1将不参加对该 

决议草案的表决。

30. S 乌尼先生（肯尼亚）：在第六委员会就此

问题做出决定那天，我 ra代 ☆ 团不幸朱能参加农決。 

如 果 时 我 们 Z i:场，我们Æ 么 投 赞 成 该 决 议  

的，弁且我们这次也打算投赞成票。

3 1 . 主廣； 我现在向大会提出第六委员会在其 

报告第12段中所建议的决议草案〔乂/3 5 /6 2 3〕。第五委 

员会关于该决议案所涉行政和经费 ÿ â 的报佐，载 

于文件A /3 5 /6 6 2。要求进行记录表决。

进行记录表决。

费成：阿富汗、阿尔及利亜 .安哥拉、阿根廷、巴 

哈巧、巴林、孟加拉国、巴巴多斯、贝宁、不丹、玻 

利维亚，保加利亚 .缠甸、布隆迪、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 

主义共和国，中非共和国、智利、科摩罗、刚果、哥 

斯达黎加、古巴、塞浦路斯、捷克斯洛伐克、民主也 

门、吉布提，多米尼加共和国、厄瓜多尔，埃及、赤 

道几内亚，埃 塞 俄 比 亚 、裴济、芬兰、加蓬、 比 

並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，加纳、格 林 纳 达 、几内3E、



海 地 、洪 都 拉 斯 、甸牙利、印度、印度尼西亚、伊

親，伊拉克、牙买加、约旦，肯尼亚、科戚特，老扼 

人民民主共和国、黎巴嫩、莱索托、阿拉伯利比亚民 

众旧、马达加斯加、马来西亚、马尔代夫、马 耳 他 ， 

毛里堪尼业、毛里求斯、墨西带、染古、摩洛哥、莫 

桑比克、尼泊尔、尼加拉瓜、尼日尔、尼日利亚、阿 

曼、 巴基斯坦、巴拿马、 巴布亚新几内亚、 E 拉 圭 、 

秘鲁、菲律宾、波兰、卡 塔 尔 、罗马尼亚、卢旺达> 
萨摩亚、圣多※ 和普林西比>沙特阿拉伯、塞内加尔、 

塞舌尔、塞拉利昂，新加坡、索马里、斯里兰卡、苏丹、苏 

里南、斯威士兰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、多哥、特立 

尼达和多巴哥、突尼斯、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

国、亦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、阿 拉 伯 联 合 前 长  

国、略安蔭联合共和国 .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、上沃尔 

特、乌拉圭、委内瑞拉、越南、也门、南斯拉夫、扎 

伊尔、赞比亚。

反对：比 何 加 1 ? 人、 j'l i S 汰 德 _ ^ 志 联  

邦 兆 和 冰 以 色 列 > ,S 人 利 . 日本，卢森堡 . 
荷兰、挪威、傭 ^̂ 牙、西班牙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

联合王国、美利坚合众国。

弃权：澳 大 利 亚 、奧地利、巴西、中国、希腊、

爱尔兰、象牙海岸、利比里亜、马拉维、新西兰、瑞

典、土耳其。

决议草案以 i 0 7 票赞成、 i 6 票反对、 i 2 票并权通 

过〔第3 5 /5 0号决议；)。①

3 2 . 主席：我们现在讨论第六委员会关于议程 

项 n 107的报 iV〔̂^/35 / 6 2 7 X大^^现在将就委员会在 

也 议 义， -fil '.做 I I I ，项决

3：i . Ïk 议 I*,'，: 的标週足 "联 1>旧国际贸易法委 

员会 îfH  M i会议工作报告"。策五委员会关于该决 

议 ，V，:案所涉行政和经货问题的报 fi•载 于 文 件 35/681。 
第A•要么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決议草案。我可以 

因此认为大会希望以同一方式通过决议草案吗？

决议草案一通过（第35/5J号决议），

①乍》和巧ffl代表团事后通知秘书处，它们希望记录下 

它们投票赞成决议草案.

3 4 . 生廣：决议草案二的标题是"联合国国际贸 

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。"策六委员会也以协商一致方式 

通过了决议草案二，我可以因此认为大会希望通过该 

决议吗？

決议草案二通过（第3 5 /5 2号决议）。

议程巧目 30

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 

加的问题

3 5 . 主唐：我想告诉大家，今天仅仅就此项目 

进行辩论。在 晚 些 日 子 将 就 决 议 草 案 A/35/L.34/ 
R ev . 1做出决定。这样各代表团将粒更多的时间研究 

该决议草案。

3 6 . 拉茨先生 ( 匈牙利）：匈牙利人K t t • 和 0 代 

^ 团 持 它 /!•：大 么 h  • Mi A 议又 r 题 y-J " 安A  i ' l l，l f会 

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 n  i^M lI的 lW题"的辨论中所强 

调说明的观点，即 审 在 和 修 正 宪 某 些 规 定 的 倡  

议，是不合时宜的，也是不可接受的。匈牙利政府坚 

定地认为，宪 î；î 已充分经受化了时间的 t 验，策一和 

第二条中制订 , 同时又确Æ联合国整个结构和组织体 

制的宗旨和原则尤其如此。我想强调指出 ， 有关维护 

国际和平与安全和通过国际合作来寻求解决经济、社 

会、文化和其他问题的办法、以及使联A•同成为这种 

活动中心的同样重要的 目 标 的 规 定 ，与 究 他 规  

定、尤其是与那些指导本组织主要机构的组成的规定 

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
3 7 . 现 LlîfS 次拟，人 i ï W 论的安金照 

位公平分配和成 iA数 U 增加的提 ；̂^ )丄想、修

重要的条款之一。尽管在以前一个时期，当消灭殖民 

制度进程必需联合国会员数目大大迅速增加时， 我们 

曾承认有必要扩大安全理事会，然而我们现在仍然确 

信 ，在当前情况下 ， 审议这种新的提案，只会产生对 

抗，同时分散会员国对实质性问题的注意，而早日解 

决这些间题符合国际社会的切身利益。同样再显然不 

过的是，这一辩论必然不会增进信任与理解的气氛， 

这种气氛实际上是共同解决由来已久的世界问题所迫 

切需要的 ’



3 8 . 匈牙利代表团还确信,间题和缺点的根源和

安全理事会总是未能达到所要求的有效力程度的原 

因，决不应当到宪章的条款、或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多 

少与组成中寻找，而应当到某些会员国的态度和不遵 

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宪章重要条款的行为中寻找。

3 9 . 因此，杜绝执行之中可能的不完善之处，不

应，g 靠修改有关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増加的办法或进 

行相应的对抗来解决，而是应尊重宪章弁诚心诚意地 

履行其规定 . 毫无疑问，这将有助于在本组织范围内 

和双边关系中进一步发展各种形式的国家之间的合 

作。因此 . （À这一原则立场出发，我H 代 îS ffl不能接 

受下述论据 . 即增加安全理車会成员数口将加强联Ô" 
国这一 æ 要机构在维护人类和平与安全中的作用和重

4 0 . 我们也不能忽视下述事实，即主要区域国家 

集团在安令理事会已有足够的代表席位，并且安理会 

的组成要考-虑到适巧反映会员国不同的政洽利益。因 

此 ，我们不能把仅仅是一场数El上的游戏作为严肃的 

争论，因为这完全忽略了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 

全中已经发挥的弁且人们现在还期望它继续发挥的主 

要作 J I J。

4 1 . 我国代表团坚定地认为 ,像安全理 :̂ 1会这样 

一个联 ^ 国重要机构的工作效力，并不是与其成员数 

目不断扩大成比例地增长。相反，像安全理事会这样 

一个机构变得越大，它就越不太容易迅速行动，通过 

执行性和有效的决定并采収一切必要的措施。为了确 

保联合国采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动，宪草-第二十四条规 

定本组织这一主要机构发挥重要作用。我们认力，指 

导安理会目前成员和组成的原则，尤其是公平地域分 

配的原则充分地保证了安理会顺利并有目的地履行 

其职責。

4 2 . 最后，在 对 16国倡议表示正式反对时，我们 

想正式/lï明, 我们对大会可能就该提紫采取的任何行 

动的恰当性和可取性持M 强烈的保留。

4 3 . 主席：在请下一位发言人讲话之前,我想建 

议，关于我们审议的项目的辩论发言报名将在今天下 

午 3 时截止。我可以认为对此提议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

吗？

就这样决定，

4 4 . 米什拉先生（印度）:我们今天上午正在审议

的项目不全是一个新的项目。然而，去年以及今平早 

些时候，由于某些方而的反对，要求讨论这-‘琐 的  

提案在总务委员会勉强通过。

4 5 . 在去年审议此问题期间，一些代 i i a 表示， 

该议程项目十分重要，我们必需投入更多的时间研究 

其所涉事宜及其他Yf关建议，以 便 各 会 能 够 采 取  

一种比较慎® 的立场。正让迹从这科 f i:见，义^?报抛 

印度代衷团的一項建议，去平决足将此项 I I 列入

1 • Ï Ï . lui t  议议 f ，! ， 并把 U  X；义 f'I H  ☆ 1.1； /

4 S I号决定

4 6 . 在 这 12个 中 ，我 阿 代 ; 与 他 有 关  

代表团一起，曾更加WF:细地银查了此问题 .我们从其 

他会员国、包括其观点与我们自己观点不完♦相同的 

那些 fSI家的评论和S 见中得到好处。我们也从这找评 

论 中 得 益 并 认 真 考 丁论点的范围和它 fn提 ;i i的不同 

慨念。

47. 在又一次向大会提出此问题并佳尤其 在 介  

绍载于文件A /35/L . 34/Rev. I 的决议，莱 l it , 我想指 

出 ， 提案国对就此问题提出的各种论给子 T 适 i l 的 

重视和考虑，我们仍然比以往更加确 f ô , 为 / 加强安 

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首要作用，最重 

要的是对该机构的组成情况进行审査以便就此规定一 

个更加公平和平衡的联合国成员代表制。

48. 或许，扼要3 Ï述 下 面 为 所 化 ;，共知的事实 

是有益的 ， 即 1̂1从上次于 1963年 对 宪 进 行 修 改 , 把 

安全理事会的成 ia 数 11 r a 扩大到 15 N 以来，联 

合国会员国总数已由H 3 国増至 154国。接纳的新会 

员国几乎完全是® 洲、非洲和拉丁炎洲阿家 ， 而Ü 就 

是这些地区甚至今天在安全理事会的代 ;<1̂廣位不足仍 

然十分突出。根据安全理事会目前的组成 ， 安全理事 

会中一个非徘任理 f j ï 席位代衷的世界M 家 f •均数是 

14.9。从 会 H 总数来对比这个数 : 〜 一 个 # 常 理  

事国席位代表的亚洲国家数目是18.5; 而非洲国家的 

相应数字是16 7：拉美国家 1 5 ;西欧和其他国家n ;  
东欧国家10，

4 9 . 如果这个世界机构的活动以各国主权乎等



原则以及每一个国家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关切 

为基础，那么推定在这个世界机构的主要机构之一、 

安全理事会的组成和代表制方面，如果不能达到完全 

相称的地步，至少也应当以一种比较公平的方式反映 

出本世界机构会员国的増加情况，才合乎逻辑，

5 0 . 我们以前说过，弥补代衷制中这种不平衡， 

基 本 上 两 种 途 径 ，一个途径是按照有关区域集团代 

表的 I '<1家数 lit的更加精确的比例，/，:.不同区域集团之 

间 新 分 配 现 Ï Ï 的 取 任 理 事 ng席位 。 策二个途径是 

通过增加非银任理事国席位并将追加的席位拨给区域 

集团以确保迄今那些代表不足的现象不会继续存在下 

去 .

51. 我们完全知道第一个行动方针不大可行弁 

可能含有不公正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，提案国今年同 

去年一样地认为，増加整个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是最佳 

解决办法。

52. 在过去几年中 ， 曾有一些时候，某些方面提 

出一个论A'À, 即要求增加安理会成 i l 的提案是试图改 

变安理 * 的基本结构, 破坏其 '，银任理事 ts i的地位，并 

变际上足打开 /K制 庞 上 和 其 他 联 îY R 本组织有 

乂的潘 V； \;i. M 遇 > & , Ifll'所<1' 这 0Ü题 'II?来破坏整个 

联 系 :充im iï巧的严 iR 危险。

53. 我们想十分坦率和开诚布公地宣布,提案国 

所采取的立场既不是想挑起对抗，也不是要在这一点 

上提出可能影响到安全理事会工作机构的体制性问  

题 。我们的提案是具体而有限的， 仅仅涉及到安全理 

事会的组成。它不影响也不以任何方式寻求从实质方 

面改变安现会的作 ra和职能或典常任理事国的地位。

；>■!. 'W 零 A  条

而不；] ^ 策 • I Ï 零九条提出所建议之修正的原因，因为 

策- ,e：味着从实质方面修改宪章。

5 5 . 跋 r 义件A /3 5 /L .3 4 /R ev .l的提案，设想 

通过增加 6 个 席 位 ，将 安 理 会 成 由 15增至

2 1。该决议草案也含有对宪章第二十三、二十七和一 

百零九条的近当和必然的修正。执行部分第3 段建议 

按照符合宪章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地城上公匆分 

配的原则，分配地区集团的席位 ，

56. 适当地谈一下以下这个事实，即在现决议草

案中，提案国一直想考虑拉美国家去年向大会提出的 

某些急待去做的事情。厄瓜多尔和其他拉美国家去年 

提出的提案设想将安全理事会成员扩大到21 国而不是 

19国，以便尤其在对席位分配进行任何修订时，将充 

分考虑到在获取独立并加入联合国的进程中日益增长 

的拉美国家数目。

5 7 . 人们认为，以这种方式增加安全理事会成 

员，不仅使安理会布，性质上，而 1 1 扑:一个位；]^和长期 

的基础上富有更大的代表性。很清楚，对今后四分之 

一多世纪来说，还要从殖民统治下实现独立、或已经 

实现独立还要谋求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领土或地区的 

数目，将会在十二个左右，除非洲最显然的情况例 

外，这些国家是属于拉美和亚洲区域的。

5 8 . 因此，估计目前设想的这种扩大，从安理会 

的代表性来说，将会在本世纪其余这些年中达到平 

衡，看来是有道理的。

5 9 . 这一论点是恰当的，尤其是从本提案的某些 

诬蔑者方面的蓄意责驾来看，这些人一 :1'1:W：旧把n 前 

扩大成员的努力说成是一场失控的扩大进程的开端， 

他 们 辩 说 ，这将出现货谬的比例关系，

的基本结构力‘他破坏安现会的地位 。

. 6 0 . 对提案国，实际上也是对此间压倒多数y 的 

代表团来说，目前的努力是;合理的， 是对策三世界发 

展中国家方面要求有一个更易做出反应和具有更大代 

表性的安全理事会的这种显然合乎道理的腐望的合理 

与慎重的反应。我们绝不是建议用算术比例的増长来 

处理本世界机构成员的增加 ， 因为在那种情况下，成 

员 扩 大 应 是 増 至 30国，而不是在目前情况下所建议 

的 2 1® ，

6 1 . 分配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本提案如下:非洲 

国家 5 席，亚洲国家 4 席，拉美国家 3 席 ，西欧和其 

他国家 2 席，东欧国家 1 席；还有一个非常任理事国 

席位在拉美国家和包括东、西欧在内的欧洲a 家之间 

轮流占有，对拉美、西欧和其他国家及东欧国寒来  

说 ，比例分别为一半，三分之一和六分之一。该席位 

的分配顺序将是拉美、西欧和其他国家，拉美、西欧 

和其他国家，拉美、东欧国家，等等，

6 2 . 除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分配之外，



对关于投票的第二十七条所建议的修正，提出将安全 

理事会扩大到13来获得就程序以及其他问题做出决定 

所需的多数，安理会恰恰不足三分之二的多数。此建 

议几乎与目前情况一样，即根据第二十七条第二和第 

三项，做出决策需要有15票中的 9 票。

6 3 . 在这种情况下，规定做出决策需要多数，也 

会消除某些怀疑者对一个国家集团能够在安理会获得 

无法遏制的多数从而使安理会职能療痰所感到的担 

忧 。安理会做出决策需经表决使对政治集团之间组合 

的估算几乎同目前一样。

6 4 . 除了目前代表不足的区域集团在赞成•个 

区域候选人时负担日益沉重一 这是由于希望致力于 

解决国际问题的国家数口日益增多而带来强大压力 

一 之 外 ，提案国在决议草案中提出的建仪还力图实 

现不结盟运动国家的B 标之一。 1979年 9 月在哈瓦那 

举行的第六次不结  12 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重申了国际 

关系民主化和各国在平等的础上参与解决国际问题  

的 [-1 fek

6 5 . 不结盟国家相纖发表的宣言，都重申必须加 

强不 fiï盟国家在联合国主要机构中的代表性，其中并 

非最不® 要的机构显然是安全理事会。

6 6 . 在 (3前辩论期间 , 我们预料会听到几个会员  

国反对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的数目，它们的理由是这  

将会妨碍联合国这个主要机构的效率和有效力。现在 

这不是由我们在此对安全理事会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 

与安全职 ] 的记※ 做出评价。然而事实终究Æ 事 实 。 

譬 如 ，如果海非能够一直嘲弄和蔑视安全理事会的决 

定 ，这弁不是安理会的规模在起作用。在历史上任何 

一个时候，安全理事会能 ? f 腺行其职责，要受到与大 

R 利益的实质作问 週 关 的 - ，系列闪系的制约。 儿乎 

从未归 W 于该机构的规模。实际上 . 如果对以效力为  

由，通过削减安全理事会的规模来调整其机构的论点 

进行逻辑推论 ， 或许应该限制的只足常任理事国 。

6 7 . ，15个成员的机构实质上比21个成员的机构 

更有效率的论点确实造虚伪的。如果要说的话 ， 我们 

的推断是，通过增加席位以拔给世界上代表不足的地 

区来扩大安理会，将会充分满足公平的要求，并将符 

合宪章第£：十三条第一项规定 .

68. 而且 ,如果过去几年的经验还有任M 指导作 

用的话，倒是安全理事会里的不结盟集团‘两捉供了 

可靠的事实 , ' 征明在那些由于这个或那个大m的倾向 

而陷于僵局的紧要间题上，它 们 在 销 求 解 决 办 //iftf 

发挥了雄设性的作用。

6 9 . 总之，我们要重申，载 于 决 议 草 案 A/35/ 
L . 34/ R e v . l的提案，是为了扩大安全理事会而又不影 

响其职能和权力或其常任理事国的职能和权力而做的 

适度努力，目的是要提高安理会的效力，从而减少对安 

理会在处理当今世界的复杂问题中的作用所施加的全 

面ffi力和批评。

7 0 . 西 « 先生（日本）：我相信各位代表一定会记 

起，在去年第三十四届会议上，大会审议了题为 "安 

全理事会成员席位的公平分配和增加数口的问题"的 

议程项自 . 那时，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一起提出了增 

加 4 个 安 全 理 事 会 成 的 决 议 龙 。 ®

7 1 . 然而，由 f 在会议后期才提/Ü将该决议 

进行审议，并且因为该草案涉及联合国维炉W 际和平 

与安全的中心机构安全理事会的结构变动 ， 我国代表 

团就支持了大会的决定，推迟到本届会议审议这一项 

目，以便有时间进行仔细而透彻的审议，对待如此董 

要的问题，必须这样进行审议。

7 2 . 印度代表刚刚介绍的决议草案A/35/L.34/  
R e v .1建议，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数目再增加6 国，使 

总数达到21H 。或许我们应、回顾一下，联 rrP<l刚iJî 
立时，其会员国总数为5 1国，1 1个会员 [â在安全理 

事会供职。1963年，当联合国会员国增至113个国家 

时，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数E3亦增至1 5闕。而现在，尽 

f f本世界机构的会i/'; N Ü扩大为 154 N , 安 t：州 'jï 'à  

的规模仍为15 W ,此外，如果我们々虑到这样的 'Jf 
实，即联合国的大部分新会员国是非洲、亚洲和拉丁 

美洲国家，那我们必须断定，安全理事会的组成在非 

常任理事国问题上违背了宪章第二十三条策, 1 项4,规 

定的地域上之公勾分配的原则，

7 3 . 当我们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时，显然，对安

②《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三十四画会议，附件》，议程项目 

128,文件A/34/L.57和Add.l.



全理事会的规模做一些调整是必要的。在就此问题进 

行多年的认真和仔细的考虑之后，我们得出这样的结 

论，即将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增加4 个席位是最适当 

的，这样其成员总数为19国，

74 . f 载 f 我们现拓ÏK议的决议草案中增加

6 个成1Ù的说议， 找们认为这种大幅鹿增加嚴不 

必要的， 但如来它反映了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的意 

愿，我们准备赞同它。

7 5 . 然 Iflf, W 力这个M 题涉及对 'ilKC的修正，我 

们认为 ， 只有在联合国所会贝国参与下进行彻底的 

审议之后，并且只有在确保对此问题的意义及重要性 

有了适卞I 的理解时，才应做出决定。

7 6 . 兰富尔先生（毛里求斯）：我想就安全理事会 

数 0 扩大的问题试做简短评论。

7 7 . 鉴于安理会在1963年 由 11个成员增加到 

15个成员，我们就有了一个先例，它徘除了对原则问 

题必要争论。

7 8 . 旧样，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其常任理事国 

席位—— 1963/平不曾存在的Ml面—— 之后，我们也就 

摆脱了长期 I t 论的■H'法性问题。进•歩扩大安理会需 

要 -&虑的 i  l 11-权:Ù:之 M•的M 题、这样做的必巧性和方 

式M 题。 我 认 ：/；/ , 数 n 培，加的问题应同审 

进成修改究这个更深的问题分开 ,除非必须修改才 

能扩大安现^?的规模。就这- ，F：l 标来说 , 我们还有实 

现我们 11 Ivi;的适 "1机会，正如我们过去经验所表明 

的，它不么不人大增进联合国的效力的。

V!，. ，r:'毀 11 别卞辩，|1| r 处 法 定

任务和可â ;的战后历史反复中它所 I/S对的矛盾的夹缝 

■ I ' ,安列. lL成 、k  ‘个 运 不 的 机 构 。 [IrT-常任理 

« 和这m i  'M矛B 的受；!? n ù '}傘制 , 它不可能产生 

彻庇变化；我们只能缓解-‘下它最大的不足 ， 使其在 

某种 fflÆ h还•起作用 。 可望实际做到的是提高安理 

么的公 f  f lU ï '，i 、r•衡、侦 j c u i u 々代 lü fk . 效率更高， 

在此港础上， l|i'银任理事 l?Ü数口 III 6 墙加到 1 0 国， 

安 湖 总 数 111 1J W 增 至 J5 Ni。这是在 1963年，而现 

在 17 之后，这样还能保持平衡吗？

8 0 . 这里是一些数字。 1945年，当非常任理事

国数目定为 6 国时，它代表着每 8 个联合国会员国有 

1 个席位（当然常任理事国不计算在内），或13% 的代 

表比率。随 着在 107国（同样不将《五大国 " 计算在内 )  
的基础上于 1963年将非常任理事国增加到10国，代 

表比率成为 1 比 10 .7即 9 .9 % 。 增加到 21国将意味 

着 母 7. 3 个即13. 6 % !j\ 1«| 1 个hï; R , 也就Ü 说，又

回 到 1945年的比本。

8 1 . 因此，从权力和代麦制方面来看，再度扩大 

到 2 1「K|的安坪公将义M 到 1915什:的 代 书 I-., ☆  

恰 符 合 创 始 人 、先 ，‘; 们的总旧的。

8 2 . 至于增强的效力，我仅仅想指出，在最近使 

用协商程序时，常任现， I可因未能采取一致行动，将 

起-草一项决议的工作交付给非常任理，国的不结盟国 

家集固，并通过这一方法设法使安理会在某些微妙的 

局势中也能运转。

83. 随着成员数目 in 多，这一令人高兴的作法甚 

至应当更加有效，于常任理事国有利，它们的否决权 

绝不会因反对它们的投票•数 n 而受到影响。这一做法 

已证明了它的生命力，旧为安现会巾的倾h'il iok越来越 

强调和平谈判。

84. 人 们 经 银 ;11 jii.心 ，安抓会人Hé k  ^  i m  

采収行动。成许Ü 利MU心 j 些近抓的， (I 认 

力，这种授权 t m 的作法 fi'f楚地衷明，数 !ti:可变 'M质 

- M ,民主化也可促进而不足延误一种讲 ï ü 实 效 的 程  

序，

8 5 . 当 9 月 1 7日在总务委员会第1 次会议上提 

出列入此项目进行 'iK议的问题时，我 fH 兑过，在本届

议 lïij i!<-议 )J11安全理，会成货数0 的问题或许力 

时过早。以后，当我国总理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 

时，他表示赞成研究这个问题，甚至还说到，宅里求 

斯支持增加成员〔第 30次会议，第 29段〕。然而，l:[i那 

时以来，总理和毛里求斯政府对此立场进行了审查并 

且认为，增加成员的问题涉及对宪 I?:的修改，而这个 

M 题 必 须 得 到 安 抓 会 i ï .个常 fT :? ir !ïm 的 ■致 i，fi 

意，但它们还未下定决心。我国政府认为，问题不像 

它看来那样筒单，它牵涉到必须进一步考虑的问题。

86. 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赞同关于一个更 

庞大的安全理事会的推理之前，我希望它们将考虑一



下我提出的无把握的论点，并在适当的时候再次考虑

一下，

8 7 . 我国政府显然认为，在世界形势的这一阶段 

上 ，让小国以及 " 拥有否决权"的国家去打一场冷战是 

不明智的。因此，我国代表团在就关于安全理事会成 

员席位的公平分配和増加数目的问题的决议草案表决 

时将弃权。

88. 勒普雷特先生（法国）：我们正在审议的要求 

增加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 ;I f  ra数 0 的提案不站什么新 

提戈 ,，ClD 'ïft (li水fl，拉 力 "îlMîii找们大家提Ml r- •

对 。ü 那时以来，我们深入考虑 , r 这个间题。这处一 

个范围相当广泛的提案，它将扰乱安全理事会的成员 

塊位和职能。

8 9 . 大会会员国知道法国的立场，因为在 9 月17 

曰，总务委员会决楚建议将此项目列入议程时，我国 

代表困投票反对该建议。

9 0 . 在对这个问题可能证明还不能得出结论时， 

大会就此展开一场范围广泛的辩论造明智的窓见吗？ 

在本飢织 1̂ !必将出现的对抗，最终将削弱联合国。 U  
-üffi说 , 决议 '"'"M A /35/L . 34/Rev . 1 的提策网的 R 

的 ，>■；;: i f m i t  W 威 ) Î•加弧 31:作川 。

9 1 . 法国代表团相信，我们完全赞同的这一目的 

不可能通过所述议的方式来实现。我们不能通过改变 

联合国主要机构之间的力a 对比—— 归根结底这就是 

执行决议草案的意® —— 使本组织获得实力或发挥更 

大的作用。实际上 ， 事实恰恰相反。

9 2 . 我们听说，这样做我们会提高安全理事会的 

效力，但楚安理会耍产生效力，显然机构必须要小，能够 

商议 ,并思必要时能够迅速做出决定。在这方面,我们认 

为 安 理 会 现 1 5个理事国的规模是符合这一要求的。

9 3 . 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指出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 

增加。难进我们还能认为，我们今天审议的提案 ， 即 

增 jjiiG0% 的 iji常fr:i l l ! •种H iliu的 加 ？即使该 

提案不太过激，执行起来也会打乱现有结榻。

9 4 . 实际上，根本的问题不在这里。如果我们想 

要使安全理事会能够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，

它就必须注意世界现有的平衡，特别是经济和苹事上 

的平衡。它是宪章授权可以做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， 

甚至可以实行制裁或使用武装力量的唯一机构，一旦 

做出这些决定 ， 所有会员国就必须予以执行和遵守， 

因为会员国签署宪章就对此承担了义务。我 们 想 一  

想，如果安现会要通过那残根据宪章负有特殊责任的 

国家不能接受的决 ; W 况么 iiÆ U Ï:。M然，这吵决• 
定将得不到执行，因为没箱力M 强制上述W 家UifTM: 
意愿来执行决 ;■Ü。因而，安♦ 抓 jf☆ 和格个卞 f il织的 

权威将受到 fill斜，

95. ifiilL ((i! '4iîli(i'| l 'U ü il.收 frl'-lfilU'lM)' M 1 HI 

并增弧权威，我们必袖n :â；朕 旧 丄 力

种平衡。究章中存在眷这种平衡。安 全 理 事 会 的 组  

成、职能和权力从本身性质上就不同于大会。它不可 

能是一个微型大会 ， 因为这样它很可能将失去其生存 

的理由和它在以往显示出的不可怀疑的用处，这种用 

处从它的一些决议，其中包横最近几项決议的政治影 

响中轻易可见，

9 6 . 的确，安现会要 : 效力，它也必爛 •îÿïR各 

方的利益，但造它现在正是这样做的。一方 Iflf, 企世界 

各种錢济、政治和社会制傻、各种态度 /I;安邵会均石 

化 ^ ^ . 另一力'Ifii', n ：H  -个 iHj家 他 利  

现会来反对化 ' M J I:他 I '4 %  W 。

9 7 . 此外，这里人人都知道，每一个国家，只要 

它提出了要求 ， 它就可以到安理会来并发表意见，只 

要它愿意，它随时可以来， 发言时间也不限制，因此 

它是能够在安理会发挥 ffi要作用的。安理公这方 16/的 

风气是尤其令人满意和健康的 。 我们记得有许多次讨 

论，几乎整个国际社会都到安理会议席上发表了自己 

的观点。

98. 在结束 ;i t言时 ,并怀着对此决仪 :!*̂*：'名挺%  m 
的一，片尊敬 , 我想强调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应作为础  

的现实主义。

99. 究章是一个平衡的整体 ,而决议3V!：寒却有打 

破这种平衡的倾 I;，! ，我 W 代 • i ia fl,… |;，1张；'1̂ 池效力T‘ 
加强联合国的权戚与效力，将为此明确地反对此决议 

草案，


